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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、地方税务

局、银监局： 

为支持小微企业发展，促进大众创业、万众创新，推动税务部门、

银行业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互通，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，创

新小微企业融资方式、改进金融服务，国家税务总局和中国银行

业监督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银监会）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共同建

立银税合作机制，开展“银税互动”助力小微企业发展活动。现

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开展“银税互动”助力小微企业发展的重要意义 

“银税互动”是在依法合规的基础上，由税务部门、银监会派出

机构和银行业金融机构通过协商，共享区域内小微企业纳税信用

评价结果，助力小微企业健康发展。“银税互动”有利于解决小

微企业信贷融资中信息不对称的问题，促进小微企业融资的可获

得性，降低融资成本；有利于纳税信用评价结果的增值运用，促

进小微企业依法诚信纳税；有利于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发优质客户，

判断企业诚信状况，改进服务方式。通过“银税互动”，促进小

微企业良性发展，实现小微企业、金融、税务三方共赢。 

二、“银税互动”助力小微企业发展活动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建立银税合作机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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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（市）国税局、地税局、银监分局和辖区内银行业金融机构要

积极开展银税合作，共同建立银税合作联席会议制度。有条件的

地方可在全省范围内统一组织实施。各级税务机关和银监会派出

机构对“银税互动”助力小微企业发展活动的开展情况要进行跟

踪、总结和指导，及时协调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问题，不断创新和

丰富银税合作的内容和形式。 

（二）充分运用纳税信用评价结果 

银税合作各方应在依法、保密、互利的原则下，充分共享纳税信

用评价结果和信贷融资信息。地（市）国税局、地税局要在与银

监分局签订合作协议的基础上，定期将辖区内小微企业相关的纳

税信用评价结果推送至银监分局，再由银监分局发送至辖区内银

行业金融机构。辖区内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定期向银监分局报送已

推送的小微企业融资情况，并由银监分局共享至同级国税局、地

税局。 

（三）优化小微企业金融服务 

银行业金融机构要积极参加“银税互动”活动，结合自身经营策

略和管理方式，充分利用小微企业的纳税信用评价结果，积极开

发新客户，主动挖掘新的贷款需求，完善尽职调查程序，改进金

融服务；对于符合贷款条件的守信优质小微企业，要优化贷款审

批程序，简化贷款手续，提高贷款审批效率，加大信贷支持力度，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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